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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号：

	委 托 方

（申请人）

（甲  方）
	名  称
	
	发明人或

设 计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单位代码或个人身份证号
	

	受 托 方

（乙  方）


	名   称
	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代 理 人
	

	
	地   址
	杭州市西湖大道馆驿后2号万新大厦1号楼505室
	邮政编码
	510095

	
	电   话
	0571-87177370  87177380   87177390
	传    真
	87177400

	
	开户名称：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解放路支行
帐    号：120 2020 7098 1400 8823

	甲方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内申请□发明□实用新型）委托乙方办理PCT国际申请国际阶段的有关事宜，现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专利代理人                 代为办理上述事务。

2.乙方必须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如指派的代理人因故中途不能执行任务，应负责另行指派代理人接替。

3.甲方应真实地向专利代理人陈述该项目的背景和技术资料及有关数据，积极配合专利代理人办理专利事务。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责任。

4.如甲方的申请案有弄虚作假或假冒他人技术等不正当行为，经发现和证实后，甲方应承担一切责任，乙方有权终止合同，所收代理费不予退回。

5. 甲方指定联系人        ，在本合同生效期间，如有本合同所列申请人及其指定的联系人的地址或电话发生变化的，甲方务必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代理人。否则，由此造成乙方无法与甲方及时联系产生的后果，乙方不承担责任。

6.甲方向乙方支付申请费用合计（大写）：

______万______仟______佰______拾______元（¥____________元）。

7.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在乙方收到上述费用之日起生效，到该项专利申请完成□国际检索或□国际初审或因甲方原因撤回、初撤终止。
8.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样法律效力。

9.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10.补充内容：                                                                        



	甲方：                 （盖章）

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